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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本刊评论员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

务院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对改善民生的重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对于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

意义。

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是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保

障人民各项权益，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居住权是保障人民生活的一项基本权

利，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近几年，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已日益突出，解决这

一问题，已经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

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应当纳入公共财政覆盖范围。城市低收入家庭由于收入过低、房

价过高等原因，无力通过市场渠道解决住房问题，而市场主体不可能在非盈利的情况下为低收入家庭免费或贴钱提供住

房，因此，只能由政府进行必要的干预，通过提供租赁补贴或廉租住房等方式帮助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从而实现

社会的相对公 平。2007年 8月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解决城市低收

入家庭住房困难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从具体事权来看，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应当属于市县

地方人民政府的职责，但是，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地区和国家稳定角度来看，省级和中央政府给予适当支持

是必要的。这就将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纳入了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并明确为各级政府的共同职责。
近年来，通过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不断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和管理，我国城市住房保障责任得到落实、制

度基本建立、保障范围及目标初步确立、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在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上取得了

积极成效。截至 2007年底，全国累计有95万户低收入家庭通过廉租住房制度改善了住房条件；1998—2007年，经济适

用住房累计竣工 面积达 40726万平方米，大约为 400万户、1200多万城市居民改善了住房条件。但是，目前我国城市住房

保障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多数地方尚未制定住房保障规划，工作进展缓慢，部分地方小户型房源不足；各地廉租住

房保障标准和保障水平差异较大等。针对这些问题，许多地方进行了积极探索。
财政是为政府政策目标服务的，应为政府实现政策目标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为了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

难，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筹措资金，加强资金管理，做好相关工作。

一是积极参与制定与廉租住房保障工作相关的配套文件，进一步健全廉租住房保障制度。各级 财政部门应根据各

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结合当地居民平均住房面积标准，当地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因素，合理划定住房困

难的城市低收入家庭的界线，包括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当前，在保障方式上需要实行实物配租和租

赁补贴相结合，从长远看则应当以租赁补贴为主。

二是积极筹措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目前，廉租住房资金来源于多渠道，包括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土地出让净收益，

中央、省、市县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社会捐赠以及其他资金。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上述资金渠道，紧紧围绕廉租住房

保障计划，积极筹措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确保各项资金的落实和到位。
三是落实廉租住房建设涉及的各项税费支持政策。按照国务院规定，廉租住房建设一律免收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

政府性基金，财政部已公布了免收的全国性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各级 财政部门也要公布本地区免收的具

体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政府性基金项目。对廉租住房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划拨方式供应，除依法支付土地补偿费、拆迁

补偿费外，一律免收土地出让收入。对符合政策规定的涉及廉租住房建设的各类事项，要落实好相关税收支持政策。
四 是加强资金管理。政府购建廉租住房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县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将廉租住

房租金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范围，加强收支管理，确保及时足额缴库和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同时，各级财政部门

要加强对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资金专项用于廉租住房保障开支，包括收购、改建和新建廉租住房开支以

及向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发放租赁补贴开支，确保资金切实落实到廉租住房购建项目以 及符合廉租住

房保障条件的低收入家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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